深圳狮子会宣传工作制度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深圳狮子会的宣传工作管理，及时、准确、有效地宣传本会各项工作，塑造本会良好的社会形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深圳狮子会章程》，参照中国狮子联会和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指导意见，特制定本制度。
第2条  本制度所称宣传工作，是指以深圳狮子会名义，通过各类媒介进行的对外新闻发布活动。
第3条    本会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始终贯彻本会宗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公开化和透明度，以提高本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地位。

第二章 宣传管理部门及职责

第4条  宣传工作由本会统筹管理。

第5条  本会的对外宣传稿件,须经本会审核同意后方能发布。

第6条    本会可组建专门的宣传工作小组。其主要职责包括：

（一）宣传工作的日常管理；
（二）宣传报道本会动态及成果；
（三）收集、整理各大新闻媒体对本会的报道；
（四）制作、整理和保存与本会有关的文字、图片、视频资料。

第三章 宣传工作要求和内容

第7条  本会及各服务队对外宣传的基本要求：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遵守《深圳狮子会章程》；
（三）遵守国家对新闻、出版物及互联网等各种宣传媒介的有关规定和纪律；
（四）坚持积极健康的宣传，反对低级庸俗的宣传；
（五）遵守《深圳狮子会名称及职务使用规定》、《深圳狮子会形象与标识规范管理办法》等规定。

第8条  本会及各服务队的对外宣传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四）宣扬邪教、迷信的；
（五）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六）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七）侮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八）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九）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9条  宣传工作的内容  

（一）国际狮子会、中国狮子联会及其他友好区（会）的相关领导和狮友来深考察、访问、参加本会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以及重要批示的宣传报道；
（二）本会各项规章制度，政策及决议、通知等的宣传公示；
（三）本会举办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及重要观点、文章的新闻报道；
（四）本会领导狮友出席重要活动、会议的报道；
（五）本会涌现出的先进狮友和事迹的报道；
（六）其它需要宣传报道的事项。

第10条  宣传工作的程序要求

(1) 对本会活动的宣传报道，由本会办事处负责；
(2) 服务队邀请新闻媒体对其活动进行对外宣传的，须事先向本会申报，待本会批准后方可邀请；
(3) 委员会、服务队制作与本会相关的标识物、刊物、宣传册、视频、背景板、横幅、服装等，须将设计稿上报本会，审核通过后由委员会、服务队自行安排制作。
第四章  宣传媒介

第11条    本会主要宣传媒介包括但不限于本会官方网站、会刊、微信公众平台、QQ群、微信群等。

第12条 本会官方网站为www.szlions.org.cn ，由本会办事处负责网站内容的更新、维护。各服务队不得自行另设网站，已经设立的网站应当立即予以关闭。
第13条  《狮声》是本会官方内部刊物。服务队制作的刊物不得冠以《狮声》名称。

各委员会、服务队及会员向《狮声》投稿，本会有权根据版面情况及内容安排进行删改。

第14条   本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名称为“深圳狮子会”、微信号为“szlions380”。各服务队及会员不得开通冠以“深圳狮子会”名义的微信公众号。

委员会、服务队申请注册微信公众号，原则上不得以“深圳狮子会××委员会（或相关品牌项目名称）”、“深圳狮子会××服务队”作为微信名称。

第15条 以本会名义设立的QQ群、微信群主要用于会员之间沟通、交流，发布与狮子会相关的会务、服务活动信息等，不得发布涉及政治、宗教、种族以及负面消极、低级庸俗的内容。

第16条    本会宣传工作应当遵守著作权保护的相关规定，遵循保护原创、尊重作者的原则，转载来自其他宣传媒介的作品时，务必注明其出处。

第五章 违反本制度的处理规定

第17条   服务队或会员不得对外发布有损于本会声誉、形象的言论。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本会的内部信息和会员的个人信息。
第18条   服务队或会员如有以下行为之一，属于违反本制度：

（一）未经审批或审批未通过，擅自进行的新闻发布；
（二）未经审批或审批未通过，擅自传播、公布与本会有关的信息资料；
（三）未经审批或审批未通过，使用与本会有关的物品；
（四）违反本制度其他禁止性规定的。

第19条   会员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对外宣传，造成不良影响的，本会有权制止，并给予警告、内部通报批评等处分，同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20条   对屡次违反宣传纪律、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会员，经本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可取消其会籍。
第21条 违反本制度的服务队及会员，在违规年度内不得参与本会各类奖项的评选活动。

第六章    附  则

第22条 本会指深圳狮子会。 
第23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本会理事会。
第24条 本制度经2015年5月14日深圳狮子会2014-2015年度第三次特别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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